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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北京太空板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

股票将于

2012

年

8

月

1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

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

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的五家信息披露网站：巨潮

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中证网（

www.cs.com.cn

）、中国证券

网（

www.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

www.secutimes.com

）、中国

资本证券网（

www.ccstock.cn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太空板业

（二）股票代码：

300344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100,520,000

元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25,130,000

股

本次公开发行的

25,130,000

股股票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市

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

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

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应

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

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的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发 行 人：北京太空板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桥南中核路

1

号北楼

5

层

联 系 人：李争朝

电 话：

010-83682311

传 真：

010-63789321

（二）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四川省成都市东城根上街

95

号

保荐代表人：罗洪峰、韦建

电 话：

010-66574209

传 真：

010-66574790

北京太空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7

月

31

日

湖南红宇耐磨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公告书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

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

证监会创业板指定的五家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

券时报网（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中国资本证券网（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供投资

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红宇新材

（二）股票代码：

３００３４５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９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２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其中首次公开发行的

２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票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市

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 该市场具有

较高的投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

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

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１

、发行人：湖南红宇耐磨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湖南省长沙市金洲新区金沙西路

０６８

号

联系人：陈新文

电话：

０７３１－８２３７８２９０

传真：

０７３１－８７９８１４８８

２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东新街

２３２

号信托大厦

１６－１７

楼

保荐代表人：李锋、张武

电话：（

０２９

）

８７４０６０４３

传真：（

０２９

）

８７４０６１３４

湖南红宇耐磨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

山东联创节能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公告书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

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

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

网 （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 中国证券网 （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证券时报网

（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中国资本证券网（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供投资者查

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联创节能

（二）股票代码：

３００３４３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４

，

０００

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１

，

０００

万股，其中首次公开

发行的

１

，

０００

万股股票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该市场具有较高

的投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

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

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

发行人：山东联创节能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经济开发区创业路南段

电话号码：（

０５３３

）

３０８５９９９－８９００

传真号码：（

０５３３

）

３０８ ５９８８

联系人：胡安智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苏州工业园区翠园路

１８１

号

电话号码：（

０５１２

）

６２９３ ８５５８

传真号码：（

０５１２

）

６２９３ ８５００

保荐代表人：尹鹏、王茂华

发行人：山东联创节能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7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１４

股票简称：蒙发利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４２

号

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

２０１２

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２

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收入

７５５

，

７２２

，

７２５．４１ ７４５

，

６３７

，

０３９．０４ １．３５％

营业利润

１

，

４１２

，

５２４．１１ ４１

，

０４０

，

１１５．３０ －９６．５６％

利润总额

４

，

９２３

，

８９５．７０ ４３

，

３１２

，

９５３．７８ －８８．６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

，

７２０

，

００９．１１ ３６

，

２１７

，

５９４．４６ －８６．９７％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０２ ０．２０ －９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０．２４％ ８．７１％ －９７．３６％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末

２０１１

年末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２

，

３９７

，

５８７

，

０３５．７５ ２

，

６３２

，

７８４

，

３１０．３８ －８．９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

，

９６７

，

８８８

，

９９８．７０ ２

，

０１１

，

２０２

，

１３８．８８ －２．１５％

股 本

２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８．２０ １６．７６ －５１．０７％

注：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完成权益分派（以资本公积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派

４

元现金），本报告中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份“基本每股收益”以

１８

，

０００

万股（

９

，

０００＊２

）为分母。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利润

１

，

４１２

，

５２４．１１

元，同比下降

９６．５６％

；实现利润总额

４

，

９２３

，

８９５．７０

元，同

比下降

８８．６３％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

，

７２０

，

００９．１１

，同比下降

８６．９７％

，主要原因系：

１

、受欧债危机和国际经济形势影响，在按摩器具产品出口增长速度放缓的背景下，公司虽然采取

积极措施开拓新市场，完善产品系列，保持了销售收入的稳定，但毕竟对公司出口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使得公司的销售收入增长低于预期；

２

、公司加大国内市场的拓展力度，筹建营销公司，引进并储备相应人才，导致销售费用增长较多；

３

、公司为拓宽产品线，加大创新产品的开发投入，从而使得研发费用有所增长；

４

、为了应对汇率波动风险，锁定成本，公司根据订单情况和预期收汇时间，与银行签订远期外汇合

同。 但受上半年人民币贬值影响，公司签署的远期外汇合同业务产生较大的公允价值变动损失。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业绩与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对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一致，不

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无

五、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

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３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１

证券简称：天顺风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９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美国对中国应用级风塔发起反倾销调查

初裁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美国风塔贸易联盟（

Ｗｉｎｄ Ｔｏｗｅｒ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向美国商务部和美国国际贸易

委员会提起申请，要求对来自中国和越南的输美应用级风塔（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ｓｃａｌｅ ｗｉｎｄ ｔｏｗｅｒｓ

）产品启动反倾销、

反补贴（以下简称“双反”）调查。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发

布了 《关于美国对中国风塔发起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的提示性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告于证券时报以及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７

日美国商务部公布了对中国输美应用级风塔双反调查的反倾销初步裁定结果，公司通

过相关文件获悉美国商务部决定对公司适用

２０．８５％

的临时反倾销税率， 最终适用税率以反倾销终裁结

果为准。

公司在美国商务部公布的调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内，向美国出口的应用级风塔产

品销售收入为

３６

，

３９１

万元，约占公司年度营业收入的

３８．６４％

。

美国本次反倾销的初裁结果对公司已经签订出口美国订单的执行没有影响， 但对后续公司对美国

市场的出口订单的承接会带来不利影响。 公司将继续积极提交法律抗辩，以争取美国商务部能够给予公

司公平合理的终裁结果。 同时，公司将继续稳步推进国际化工厂布局，进一步加大对其它国际市场及国

内市场的开拓力度，以减少本次美国双反对公司经营业务的影响。

此次发布的反倾销税率为初裁结果， 美国商务部初步排定将于今年

１２

月对此案做出终裁。 按照程

序，本次双反调查还需由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该案做出反倾销产业损害终裁。

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持续关注美国双反终裁结果的进展情况，

并及时履行持续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７月３１日

关于冒用我司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９８８９９

进行非法保险营销活动的提示

近期， 本公司发现市场上有不法分子冒用本公司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９８８９９

从事非法保险

营销活动、套取投资者个人信息的情况，本公司已向电信运营商反映有关情况，并向公安

机关报案，同时在此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１

、本公司及下属分支机构从未通过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９８８９９

面向公众开展赠送保险产品

及营销保险等活动， 也从未与任何机构或个人合作通过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９８８９９

开展上述活

动；

２

、本公司及旗下基金的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本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ｎｆｆｕｎｄ．ｃｏｍ

或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ｆｕｎｄ．ｃｏｍ

），其中上市基金还包

括相应的交易所网站， 本公司及旗下基金的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报刊和网站上披露的

相关信息为准；

３

、本公司办公地址为深圳市福田中心区福华一路

６

号免税商务大厦

２２

、

３１－３３

层整层，

全国统一客服电话为

４００－８８９－８８９９

， 本公司客服电子邮箱为

ｓｅｒｖｉｃｅ＠ｎｆｆｕｎｄ．ｃｏｍ

或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４

、本公司敬请投资者提高对非法保险营销活动的警惕和识别能力，保护个人信息安

全及自身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５

、如有投资者被套取个人信息并产生财物损失的，则请直接向公安机关报案处理。

本公司保留对任何冒用本公司名义进行非法保险营销活动的机构或人员采取法律行

动的权利。

特此提示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７月３１日

股票简称：亚星化学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１９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９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重大事项及股票

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０

日接公司第一大股东潍坊亚星集团有限公司通知，潍

坊亚星集团有限公司正与相关各方积极筹划讨论潍坊亚星集团有限公

司的重大事项，该事项可能涉及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该事项

尚存在不确定性，有待进一步论证，为维护投资者利益，保证公平信息

披露，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起停牌，最迟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６

日公告相关事项，并申请复牌。

特此公告。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二年七月三十日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万元）

Ｇ３１２ＴＪ１００２６１９

天津宏仁堂药业有

限公司

９％

股权

５２９２０

注册资本

：

２６５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硬胶囊剂

、

散剂

、

颗粒剂制造

；

汽车货运

（

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

，

按规定执行

）。

４７６２．８

Ｇ３１２ＴＪ１００２６１８

天保爱华

（

天津

）

热

力有限公司

３０％

股

权

６２４１．７１ ４．７７

注册资本

：

１５０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供热

、

供冷

、

供蒸汽工程及设施的建设经营及相关的技术咨询服

务

；

设备安装

、

调试

、

维修

（

取得特种设备安全监察部门许可后经营

）；

环境治

理设备销售

、

安装

；

五金交电

、

制冷

、

制热设备及配件批发零售

。 （

国家有专

营专项规定的按专营专项规定办理

）

１．４３１

Ｇ３１２ＴＪ１００２６１７

天惠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１２．５％

股权

２１１２７．６７ ２０１７２．６

注册资本

：

２０００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无

。

一般经营项目

：

项目投资及投资管理

；

财务顾

问

；

接受委托对企业进行经营管理

；

信息咨询

（

不含中介服务

）；

货物进出口

、

技术进出口

、

代理进出口

。

２５２２

１２０１ＣＳＷ２０１２０７２６００１

天津开发区晓园新

村

２５

门

５０２

室房产

建筑面积

：

７０．３

平方米

５１．１４３２５

天津泰达国际酒店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天津开发区晓园新村

２５

门

５０２

室房

产

。

６３．２７

１２０１ＣＳＷ２０１２０７２６００３

天津开发区晓园新

村

２５

门

６０２

室房产

建筑面积

：

７０．３

平方米

４９．５６１５

天津泰达国际酒店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天津开发区晓园新村

２５

门

６０２

室房

产

。

６３．２７

１２０１ＣＳＷ２０１２０７２６００４

天津开发区晓园新

村

２５

门

６０３

室房产

建筑面积

：

７８．２８

平方米

５５．１８７４

天津泰达国际酒店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天津开发区晓园新村

２５

门

６０３

室房

产

。

７０．４５２

１２０１ＣＳＷ２０１２０７２６００２

天津开发区晓园新

村

２５

门

５０３

室房产

建筑面积

：

７８．２８

平方米

５６．９４８７

天津泰达国际酒店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天津开发区晓园新村

２５

门

５０３

室房

产

。

７０．４５２

１２０１ＣＳＷ２０１２０７２６００５

天津港保税区通达

广场

１

号房产

建筑面积

：

４１８９３．８２

平

方米

２０２８９．１８

天津天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的天津港保税区通达广场

１

号房产

。

２０２８９．１８

Ｇ３１２ＴＪ１００２６１５

劳尔新交通工业

（

天

津

）

有限公司

１６．６７％

股权

２６８０．７２ １１９２．１３

注册资本

：

２００

万欧元

。

经营范围

：

在中国境内制造

、

组装

、

销售和维护

Ｔｒａｎｓｌｏｈｒ

车辆和

／

或应用

Ｔｒａｎｓｌｏｈｒ

系统

；

制造

、

组装

、

销售特种挂车

、

半挂车和改装车

（

不含动力部分

，

涉及行业审批的需得到有关部分批准后方可经营

）；

并在中国为合资公司制

造的产品提供售后服务和技术服务

；

上述产品及相关配套设施的进出口贸

易业务

；

上述产品及相关配套设施的批发

、

零售

（

不含店铺

）。

２００

Ｇ３１２ＴＪ１００２６１６

四川德阳东运劳务

派遣有限公司

３３．３３％

股权

１４２９．９８

注册资本

：

１５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劳务派遣

，

机械加工

、

制造

。 （

以上经营范围国家禁止或限制的除

外

，

应取得相关行政许可的

，

必须取得相关的行政许可后

，

按照许可的事项

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

５７４

Ｇ３１１ＴＪ１００２５１９－３

江西核工业金建机

械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８４８５．７６ ３５４８．２４

注册资本

：

２８４８

万元

。

经营范围

：

通用

、

专用机械和电器设备制造

、

安装

、

维修及销售

；

汽车零部件

制造及销售

；

金属压延加工及销售

。 （

以上项目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

２８４０．５６３３

Ｇ３１２ＴＪ１００２６１４

天津滨海保险经纪

有限公司

８．３３％

股权

１０３８．８９ ８７０．３４

注册资本

：

６０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为投保人拟订投保方案

、

选择保险人

、

办理投保手续

；

协助被保险

人或受益人进行索赔

；

再保险经纪业务

；

为委托人提供防灾

、

防损或风险评

估

、

风险管理咨询服务

；

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

广告业务

；

企业投资咨

询

；

工程技术服务

。

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专营专项规定办理

。

７３

天津产权交易中心产权转让信息公告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查询天津产权交易中心网站

ｗｗｗ．ｔｐｒｔｃ．ｃｏｍ

。 联系地址：天津市河西区琼州道

１０３－１

号，联系电话：

０２２－５８７９２８８１

，联系人：胡先生。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７６

股票简称：首开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２２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九次会议决议

公告暨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重要提示：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股份公司”或“公司”）六届六十九次董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０

日在股份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参会董事十一名，实际参会董事十名，公司独立董事王德勇先生委托

独立董事孙茂竹先生代为出席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监事会成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股份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经过有效表决，会议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

案》。

出席此次会议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本议案。为落实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

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修订《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具体修

订内容如下：

（一）原第七十七条中规定，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共六类情况，现修订增加一类“调整或变更

利润分配政策”，排列顺序为第六款：原第六款顺延为第七款。 即：

第七十七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１

、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２

、公司的分立、合并、解散和清算；

３

、本章程的修改；

４

、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５０％

的事项；

５

、股权激励计划；

６

、调整或变更利润分配政策

７

、法律、行政法规或本章程规定的，以及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需要

以特别决议通过的其他事项。

（二）原第一百五十五条规定

公司实施积极的利润分配政策，公司应严格遵守下列规定：

１

、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

２

、公司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３

、公司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

立意见； 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的，不得向社会公众增发新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或向原股东配售股份；

４

、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

金。

现修订为：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实施积极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公司应严格遵守下列规定：

一、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基本原则：

１

、公司充分考虑对投资者的回报，每年按不少于当年公司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

１０％

的比例向股东

分配股利；

２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兼顾公司的长远利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及公

司的可持续发展；

３

、公司优先采用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方式。

４

、存在股东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

的资金。

二、公司利润分配具体政策如下：

１

、利润分配的形式：公司采用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 在有条件的情况

下，公司可以进行中期利润分配。

２

、公司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和比例：

除特殊情况外，公司在当年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的情况下，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每年以

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公司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１０％

。

特殊情况是指：公司在年度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购买设备累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

。

３

、公司发放股票股利的具体条件：

公司在经营情况良好，并且认为公司股票价格与公司股本规模不匹配、发放股票股利有利于公司全

体股东整体利益时，可以在满足上述现金分红的条件下，提出股票股利分配预案。

三、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的审议程序：

１

、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由公司董事会秘书会同公司财务总监拟定预案，提交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

议。 董事会就利润分配方案的合理性进行充分讨论，形成专项决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审议利润分配

方案时，公司为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方式。

２

、公司因本条第二款规定的特殊情况而不进行现金分红时，董事会就不进行现金分红的具体原因、

公司留存收益的确切用途及预计投资收益等事项进行专项说明， 经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后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并在公司指定媒体上予以披露。

四、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或变更：

如遇到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或者公司外部经营环境变化并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或公司自身经营状况发生较大变化时，公司可对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调整或变更。

公司调整或变更利润分配政策应由董事会做出专题论述，详细论证调整理由，形成书面论证报告并

经独立董事审议后提交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审议利润分配政策调整或变更事项时，公司为股东提供

网络投票方式。

二、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

＞

的议案》。

出席此次会议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本议案。为落实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

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修订《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 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原第五十二条中规定，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共六类情况，现修订增加一类“调整或变更利润

分配政策”，排列顺序为第六款：原第六款顺延为第七款。 即：

第五十二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１

、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２

、公司的分立、合并、解散和清算；

３

、《公司章程》的修改；

４

、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５０％

的事项；

５

、股权激励计划；

６

、调整或变更利润分配政策

７

、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规定的，以及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

需要以特别决议通过的其他事项。

三、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

股东回报规划》。

四、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向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申请伍亿元信托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出席本次董事会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此项议案。 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向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申请伍亿元信托贷款提供担保，担保额伍亿元人民币，期限两年。

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底资产总额

２

，

８２４

，

７３６．４５

万元， 负债总额

２

，

０１８

，

３２１．８４

万元，净资产

８０６

，

４１４．６１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７１．５％

，超过

７０％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向北京城市

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出席本次董事会的全体董事一致同意， 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具体事项如下：

第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周四） 上午

９

时

第二、会议地点：北京海淀区丽亭华苑酒店三层会议室

第三、会议议程：

１

、审议《关于修改

＜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修改

＜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３

、审议《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

４

、审议《关于公司向北京首开商业地产有限公司转让铂郡商业项目等八处物业的议案》

５

、审议《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向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申请伍

亿元信托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第四、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９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

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第五、参加会议办法：

１．

参加会议的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帐户卡、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

证；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委

托人身份证办理出席会议的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５．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时，下午

１

：

００－４

：

００

时。

３

、登记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５６

号

Ｄ

座

９

层

９０２

室公司证券部。

４

、会期半天，出席会议人员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５

、联系人：万智斌、任晓佼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１

联系电话：（

０１０

）

６６４２８１７９

、

６６４２８０３２

传真：（

０１０

）

６６４２８０６１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７月３０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本人（单位）出席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行使投票权，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

的相关文件。

序号 表决议案名称

赞成

【

注

１

】

反对

【

注

１

】

弃权

【

注

１

】

１

关于修订

《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２

关于修订

《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３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４

年

）

股东回报规划

４

关于公司向北京首开商业地产有限公司转让

铂郡商业项目等八处物业的议案

５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向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申请伍

亿元信托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注

２

】：

２．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注

２

】： 委托人股东帐户：

委托人持股数【注

３

】：

３．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４．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注

１

：如欲投票赞成决议案，请在“赞成”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号；如欲投票反对决议案，请在“反

对”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号；如欲投票弃权决议案，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号。如无任何指

示，被委托人可自行酌情投票或放弃投票。

注

２

：请填上自然人股东的全名及其身份证号：如股东为法人单位，请同时填写法人单位名称、法定

代表人姓名及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号。

注

３

：请填上股东拟授权委托的股份数目。如未填写，则委托书的授权股份数将被视为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所持有的股数。

注

４

：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必须由股东或股东正式书面授权的人签署。如委托股东为法人单位，则本表

格必须加盖法人印章。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７６

股票简称：首开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２３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城开集团”）

●

本次担保金额：伍亿元人民币。

●

截至目前，本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肆拾陆亿陆仟万元人民币（不含本次担保）。

●

截至目前，本公司对城开集团的担保总额为陆亿伍仟万元（不含本次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０

日召开，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以下担保事项：

城开集团向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申请伍亿元信托贷款，贷款额伍亿元人民币，期限两年。 由公司

和住总集团共同提供第三方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额五亿元人民币。

二

．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持股比例为

１００％

。 该公司注册资本

３０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５６

号，法定代表人：杨文侃。主要经营范围：房地

产开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底资产总额

２

，

８２４

，

７３６．４５

万元， 负债总额

２

，

０１８

，

３２１．８４

万元， 净资产

８０６

，

４１４．６１

万

元，资产负债率

７１．５％

，超过

７０％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向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

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

．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城开集团向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申请伍亿元信托贷款，贷款额伍亿元人民币，期限两年。 由公司

和住总集团共同提供第三方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额五亿元人民币，期限两年。

四

．

董事会意见

公司提供以上担保是为了支持城开集团的房地产项目开发。 公司董事会认为， 该公司经营情况良

好，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 城开集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财务报表显示其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根据公司章程

规定，公司向城开集团提供担保，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

．

独立董事意见

城开集团向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申请伍亿元信托贷款，贷款额伍亿元人民币，期限两年。 由公司

和住总集团共同提供第三方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额五亿元人民币，期限两年。 公司为其贷款提供担

保是为了支持其房地产项目开发，公司持有城开集团

１００％

股权，且城开集团经营稳定，财务状况和资信

情况良好，公司对其担保风险较小，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六

．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本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肆拾陆亿陆仟万元人民币（不含本次担保），本公司对城开集团的

担保总额为陆亿伍仟万元（不含本次担保）。

本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七

．

备查文件目录

１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六届六十九次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７月３０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７６

股票简称：首开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４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股份公司”或“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０

日于股份公司会议室召开，监事胡仕林先生、秘勇先生、李波女士、刘文龙先生、郭士友先生均出席

了会议，会议由胡仕林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股份公司《章程》及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１

、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股

东回报规划》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年７月３０日

本次公告

(2012-137)

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

2012

年

07

月

27

日的投资单位价格

,

下一公告日为

2012

年

08

月

01

日。

信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各账户价格为每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站公告，如遇节假日则顺延。 详情请查询信诚人

寿全国服务电话：

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站：

www.citic-prudential.com.cn

。 信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本次公告

(2012-137)

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

2012

年

07

月

27

日的投资单位价格

,

下一公告日为

2012

年

08

月

01

日。

信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各账户价格为每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站公告，如遇节假日则顺延。 详情请查询信诚人

寿全国服务电话：

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站：

www.citic-prudential.com.cn

。 信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 账户类别 账户设立日

优选全债投资账户（原债券投资账户） 2001年5月15日

稳健配置投资账户（原增值投资账户） 2001年5月15日

成长先锋投资账户（原基金投资账户） 2001年9月18日

现金增利投资账户（原稳健增长投资账户） 2005年3月25日

平衡增长投资账户 2007年5月18日

策略成长投资账户 2007年5月18日

积极成长投资账户 2007年5月18日

打新立稳投资账户 2010年6月25日

季季长红利投资账户 2010年6月25日

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单位价格公告

单位价格

14.66807�

15.80856�

22.85648�

11.59189�

9.17587�

10.59975�

8.90230�

9.76176�

7.74427�

�

�


